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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且表明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所導致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產生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OPSEARC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323）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末期業績公佈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及財務狀況，連同二
零一零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4 1,135,320 1,210,340
銷售成本 (1,133,034) (1,111,921)

毛利 2,286 98,419
其他收入 5 13,365 11,099
其他收益及虧損 6 (238,713) (6,536)
銷售及分銷成本 (84,037) (75,567)
行政開支 (83,044) (74,133)
融資費用 7 (31,876) (22,795)

稅前虧損 8 (422,019) (69,513)
所得稅（支出）抵免 9 (17,608) 2,683

本年度虧損 (439,627) (66,830)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47,334 19,541

本年度全面支出總額 (392,293) (47,289)

以下人士應佔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438,996) (66,830)
非控股權益 (631) —

(439,627) (66,830)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支出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391,662) (47,289)
非控股權益 (631) —

(392,293) (47,289)

每股虧損
基本 11 (48.42港仙 ) (6.95港仙 )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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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56,604 1,126,351
預付土地租金 40,144 38,741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 4,396 —
租金及公用設施按金 107 102
預付租金 324 360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57 2,002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付按金 6,591 4,364
遞延稅項資產 — 7,377

910,023 1,179,297

流動資產
存貨 175,621 192,088
預付土地租金 988 931
貿易應收賬款 12 157,769 234,318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76,275 42,286
應收非控股股東款項 4,000 —
已抵押銀行存款 — 38,059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7,456 69,987

522,109 577,669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賬款 13 173,693 221,436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126,386 127,530
撥備 19,162 —
應付聯營公司款項 4,396 —
應付稅項 2,469 7,877
計息銀行貸款 438,312 344,833

764,418 701,676

流動負債淨值 (242,309) (124,007)

667,714 1,05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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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本及儲備
股本 90,660 90,660
儲備 516,738 908,400

本公司擁有人之應佔權益 607,398 999,060
非控股權益 3,369 —

總權益 610,767 999,060

非流動負債
股東貸款 52,149 49,000
遞延稅項負債 4,798 7,230

56,947 56,230

667,714 1,05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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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惟若干物業及金融工具乃按重估金額或公平值計量除外。綜合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包括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規定之適用披露事項。

2. 編製基準

編製綜合財務報表時，本公司董事已審慎考慮在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錄得
虧損淨額439,627,000港元，以及於該日流動負債超逾其流動資產242,309,000港元之情況下本集團之未
來流動資金。

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提供流動資金及現金流量，以及維持本集團持續經營，本公司董事已採取下
列措施 :

(a) 本集團正在向中國銀行深圳分行（「中國銀行」）更新融資額度人民幣200,000,000元之現有保理貸款
融資，更新後有效期為十二個月。本集團亦已取得中國銀行之諒解函件，中國銀行同意不會要求
償還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欠之金額191,398,000港元，直至更新獲批；

(b) 本集團亦正在向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分行更新融資額度人民幣100,000,000元之現有有期貸款融資，
目標於二零一二年五月底完成，為了再度提供資金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償還部份現有貸款；

(c) 本集團與中國工商銀行韶關分行（「中國工商銀行」）就銀行及貿易融資總額人民幣98,500,000元簽
立有抵押融資協議，授出融資之條件為在償還中國建設銀行深圳分行之人民幣30,000,000元未償
還貸款後，抵押本集團價值261,993,000港元之若干土地及樓宇予中國工商銀行； 

(d) 本集團原本預期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十二個月內收取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
公佈出售位於通遼之一幅工業土地之一部份及建築物而收取的代價餘款，其工業土地和建築物已
包含在預付土地租金及物業、廠房及設備。買方已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支
付首筆按金人民幣20,000,000元，餘款人民幣31,000,000元須根據雙方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訂立之物業指讓協議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支付。本公司董事相信上述代價結餘
人民幣31,000,000元將於二零一二年底前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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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二年將大部份生產遷往位於曲江之生產廠房，以避開深圳的昂貴人工成本，從
而在間接生產費用方面進一步節省成本，並善用曲江廠房之現有產能；及

(f) 本公司之控股股東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向本公司提供股東貸款52,149,000港元，須於
二零一三年清債。控股股東亦已作出書面同意，在可見將來有需要時繼續提供財務資助，以作本
集團之營運資金。

本公司董事經考慮上述各點後認為，本集團將擁有充裕營運資金，以於可見將來支付其營運及應付其到
期財務承擔。因此，綜合財務報表乃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3.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14號（修訂本）
最低撥款規定之預付款項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9號 以權益工具清償金融負債

除下述者外，於本年度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財務表現及狀
況及╱或對此等綜合財務報告所載之披露事項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人士披露（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已在以下兩方面作出修訂：(a)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
零零九年經修訂）變更了關連人士之定義；及 (b)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引入政府相
關實體披露規定之部分豁免。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並非政府相關實體。於本年度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於二零零九年經修訂）所
載之經修訂關連人士定義並無對財務報表構成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轉讓金融資產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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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強制生效日期及過渡披露 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 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2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5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4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 2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6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 20號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2

1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6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入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新規定。於二零一零年修訂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載入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範圍內所有已確認
金融資產其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按其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所
持有之債務投資及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尚未償還本金及其利息款項之債務投資一般於往後會計
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權益投資均於往後報告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值計
量。此外，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不可撤回之選擇的情況下，權益投資（並非持作買賣）
以公平值來反映其變動並在其他全面收益呈列，只有股息收入全面於損益確認。

•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與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相關之最大影響，乃涉及金融負債（指定為透過
損益按公平值列賬者）信貸風險變動以致該負債公平值變動之呈列方式。具體而言，根據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債而言，該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以
致該負債公平值變動之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中呈列該負債信貸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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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動影響將造成或加大損益內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引致之公平值變動其後
不會重新納入損益內。以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透過損益按公平值列賬之金融負
債之整筆公平值變動金額於損益內呈列。

董事預計，日後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但非金融負債之呈報金額構成重大
影響。就本集團之金融資產而言，在詳細檢討完成前對該影響作出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香港會計師公會就綜合賬目、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披露頒佈一套準則共五項，包
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香港會計準則第
27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此五項準則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有關處理綜合財務報表及香港
（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2號綜合賬目 — 特殊目的實體有關之部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包
含控制權之新定義，其中包括三個元素：(a)有權控制投資對象，(b)自參與投資對象營運所得浮動回報
之承擔或權利，及 (c)能夠運用其對投資對象之權力以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已就複雜情況之處理方法加入詳細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於合營公司之權益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 詮釋
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 — 合營方作出之非貨幣出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處理兩名或以上人士擁有
共同控制權之合營安排應如何分類。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合營安排分為共同經營或合營公
司，視乎安排各方之權利及義務而定。

相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合營安排分為三類：共同控制實體、共同控制資產及共同控制業務。
此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所指之合營公司須採用權益會計法入賬，而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所指
之共同控制實體可採用權益會計法或比例會計法人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為一項披露準則，對於附屬公司、合營安排、聯營公司及╱或非綜合入賬之結
構性實體中擁有權益之實體適用。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之規定更
為廣泛。

此五項準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該等準則准許提前應用，惟此五項準則
須全部同時提早應用。

董事預計，此五項準則將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採納。應用此
五項準則可能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構成重大影響。

然而，董事仍未對應用該等準則之影響進行詳細分析，故尚未量化影響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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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平值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確立對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單一指引。此項準則界定公平值，確立
計量公平值之框架，以及要求對公平值計量作出披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除指定情
況外，其適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准許公平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
融工具項目。一般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披露規定較現行準則更為廣泛。例如，根據目前僅
規限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項下之金融工具之三個級別之公平值架構作出之量化及定
性披露，將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伸延至涵蓋其範圍內之所有資產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准許提前應用。

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綜合財務報表
採納，而應用新訂準則可能影響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並導致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更廣泛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保留選擇權，可於單一報表或兩份獨立但連貫之報表呈列損益及其他全面
收益。然而，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規定於其他全面收益部分作出額外披露，致使其他全面收益
之項目歸納成兩類：(a)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及 (b)當符合特定條件時可於其後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其他全面收益之項目涉及之所得稅須按同一基準分配。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當該修訂本於未來會
計期間應用時，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方式將相應作出更改。

本公司董事預計，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或詮釋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4. 分類資料

由於製造及銷售印刷線路板為本集團之唯一主要經營分類，因此，並無呈列分類資料。本集團之主要經
營決策人（本集團行政總裁）定期審閱本集團之整體綜合業績，以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本集團認為僅有
一個經營分類，而分類收入、分類業績、分類資產及分類負債分別相等於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收入、
本年度虧損、資產總值及負債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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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區資料

下表提供按客戶所在地之地區市場劃分之本集團銷售額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244,095 254,461
新加坡 207,375 217,355
香港 100,857 131,647
泰國 174,438 121,742
馬來西亞 152,554 255,271
韓國 59,276 75,560
德國 57,562 54,614
美利堅合眾國 39,586 30,340
台灣 57,079 7,399
其他 42,498 61,951

1,135,320 1,210,340

附註：

(i) 收益指本集團向外界客戶出售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扣除折扣及銷售相關稅項之數額。

(ii) 非流動資產（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及遞延稅項資產除外）為908,16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1,169,918,000港元），均位於實體註冊國家中國及香港。

(b)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個別為本集團總銷售額帶來10%以上貢獻之客戶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甲 169,263 183,561
客戶乙 111,666 192,778

(c) 由於本集團之營運僅有單一產品類別，故並無呈列產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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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555 239
政府補貼（附註） 5,309 4,898
調整服務收入 5,965 4,946
其他 1,536 1,016

13,365 11,099

附註： 政府補貼主要指根據中國廣東省優惠政策付還已付出口信貸保險及已付中國韶關土地使用稅。

6. 其他收益及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佔聯營公司之權益減值虧損 — (523)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5,383 (6,701)
呆賬（撥備）撥回 (2,371) 691
重組生產設施虧損（附註）：

— 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124,487) —
— 撇銷╱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 (82,360) (3)
— 消耗品之減值虧損 (13,500) —
— 僱員遣散費開支 (21,378) —

(238,713) (6,536)

附註： 年內，董事檢討業務策略及本集團製造資產之賬面值，並釐定若干數目資產因關閉生產廠房及
搬遷至本集團其他位於中國內陸地區現有廠房的節省成本之計劃而減值，現有廠房大部份已於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關閉，而生產線搬遷將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開始。因此，管理層已編製生產
資產之減值評估。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可收回金額主要經獨立估值師Equipnet Asia PacificLtd 
根據其公平值減銷售成本釐定。估值包括就於報告期末之交易之代價，其中涉及銷售類似資
產及其於二手市場之可售性，並計及整體狀況及質量，以及歲齡、經濟或功能上的過時作出調
整。此外，若干固定物業、廠房及設備被確定為陳舊，並已於年內確認撇銷╱出售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虧損82,36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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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僱員遣散費乃根據相關規則及規例以及與對手方訂立之協議予以評估，預期將於搬遷生
產時產生。

7. 融資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銀行借貸（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 28,850 21,907
融資租賃 — 41
股東貸款 3,026 847

31,876 22,795

8. 稅前虧損

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209,725 182,221
僱員遺散費開支（計入重組生產設施（附註6）） 21,378 —
其他員工成本 925 7,504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4,594 10,923
減：沒收供款 — (26)

246,622 200,622

核數師酬金 1,845 1,750
陳舊存貨撥備

— 計入銷售成本 4,016 3,359
— 計入重組生產設施之虧損（附註6） 13,500 —
確認為支出之存貨成本 1,133,034 1,111,92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136,937 149,947
根據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 7,393 6,114
預付租金撥回 967 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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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支出（抵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得稅支出（抵免）包括：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 4,625 —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 7,767 1,594

12,392 1,594
遞延稅項 5,216 (4,277)

17,608 (2,683)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由於本公司之
澳門附屬公司於兩個年度內獲豁免澳門所得補充稅，故並無作出澳門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主要包括中國相關稅務機構針對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一零年期間就本集團轉讓定價安排
而徵收的企業所得稅。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支付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11.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採用之虧損 (438,996) (66,830)

股份加權平均數：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時採用之股份加權平均數 906,600,000 961,36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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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貿易應收賬款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貿易應收賬款 164,843 240,257
減：呆賬撥備 (7,074) (5,939)

157,769 234,318

本集團進行財務評估後會給予客戶信貸期，並會就客戶過往付款記錄定期檢討信貸限額。本集團之信貸
期按個別貿易客戶而定，由30至120日不等。本集團密切監察其未清償之貿易應收賬款。高級管理層定
期檢討逾期未償還之結餘。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55,736 90,389
31至60日 57,910 87,614
61至90日 33,074 51,968
90日以上 11,049 4,347

157,769 234,318

13. 貿易應付賬款

以下為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呈列之貿易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日 47,196 87,270
31至60日 57,810 65,788
61至90日 29,045 24,553
90日以上 39,642 43,825

173,693 221,436

摘錄自獨立核數師報告

以下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列載之獨立核
數師報告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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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事項

在不保留我們的意見下，謹請留意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顯示 貴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錄得虧損淨額439,627,000港元，以及於該日 貴集團流動負債超逾
其流動資產242,309,000港元。 貴公司董事採取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披露之數項措施（已
實施當中若干措施），以改善 貴集團之財務狀況，而於考慮該等措施後， 貴公司董事認
為 貴集團將擁有充裕營運資金，以於撥付其營運及支付其到期財務承擔。　貴集團營運資
金是否充裕取決於其成功實施綜合財務報表附註2所載措施之能力，因此顯示 貴集團持續
經營存在重大不確定性。」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表現

本集團二零一一年度之財務表現反映歐元區主權債務問題引致全球經濟倒退，以及其主要客
戶位於泰國之設施因水災而暫時停產。因此，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
團錄得銷售額1,135百萬港元，較去年減少6.2%。息稅前經營虧損為390百萬港元，而二零
一零年則為息稅前經營虧損47百萬港元。股東應佔虧損為440百萬港元，而二零一零年則為
虧損67百萬港元。每股基本虧損為48.42港仙，而二零一零年則為每股虧損6.95港仙。

業務回顧

收入由二零一零年之1,210百萬港元減少6.2%至二零一一年之1,135百萬港元。由於年內材
料成本及勞工成本上漲對本集團業績構成不利影響，故毛利較二零一零年下跌98%，導致毛
利率由二零一零年之8.1%下跌至二零一一年之0.2%。

為改善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本集團採取多項銷售策略以增加銷售營業額及其產品之邊際利
潤。本集團將繼續加大其市場推廣力度以擴大市場覆蓋範圍，亦會進一步改善其產品組合。
本集團已採取多項成本控制措施以緊縮經營成本，以及各項一般及行政開支。

為改善本集團之現金流量，本集團正在向中國銀行（深圳分行）更新總融資額度人民幣
200,000,000元之保理貸款融資，更新後有效期十二個月。同時，本集團已開始向中國建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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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深圳分行）更新融資額度人民幣100,000,000元之人民幣有期貸款融資之展期，目標於二零
一二年五月底完成。除該等新銀行融資外，本集團一直向中國工商銀行（韶關分行）爭取融資
總額人民幣98,500,000元之銀行及貿易融資。

同時，本集團一直與中國及香港兩地多間銀行就不同銀行融資安排進行密切磋商，以應付完
成於二零一二年六月期間到期之銀行貸款還款之資金需要及為本集團提供一般營運資金之所
需。

一如往年，一名本公司控股股東已繼續向本集團提供合共52百萬港元之總墊款，並將承諾於
二零一二年全年在有需要時繼續提供額外財務資助，以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為進一步改善本集團之現金流量以作其一般營運資金，及鑒於本集團位於中國通遼之現有廠
房設施及空間短期內未能充分利用以符合其產能，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卓飛高
線路板（通遼）有限公司（「賣方」）（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與通遼旭通太陽能科技有限公
司（「買方」）（獨立第三方）訂立物業指讓協議，以出售位於中國通遼佔地面積約為74,214平方
米（佔地面積之準確數字須待有關監管機構確認）之一幅工業用地之一部份及建於其上之建築
物，代價為人民幣51百萬元（約59.3百萬港元）。

賣方已於二零一一年支付首筆按金人民幣20百萬元，但根據物業指讓協議，買方需要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支付餘額人民幣31百萬元。鑑於通遼政府主管部門於二零一二
年三月二十一日發出之聲明，指倘買方未能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底前支付全數款項，其將分別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及下半年直接向賣方支付為數人民幣10百萬元及人民幣21百萬元，故
本公司董事相信，上述人民幣31百萬元代價餘款將可全數支付。

前景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八月十六日刊發最近期之二零一一年中期業績公佈中指出︰「種種跡象
顯示，下半年線路板市場將困難重重，而下半年首兩個月之數據亦證明了這一點」。可惜，
二零一一年最後一季泰國發生水災，嚴重影響本集團其中兩名主要客戶在當地之生產，本集
團的確須面對上述情況。因此，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最後一季之訂單水平創出通常表現強勁
季節之新低。該兩名客戶之業務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起逐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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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首兩星期內在本集團深圳廠房發生之工業行動亦嚴重中斷本集團之營
運，管理層更耗用了大量時間減低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之相關影響。此事件雖然對各方實屬
不幸，但由於管理層能夠磋商得出公平方案，讓在深圳廠房工作的若干僱員可友好地離職，
此事件令本集團有機會解決其須承擔之或然負債。自此，本集團之深圳廠房僅集中於生產產
能較小之高混合低產量產品，成本及間接生產費用將較去年者大幅減少。

於上一財政年度末，管理層亦決定根據獨立估值師之專業評價估值、訂單完成狀況及本集團
之貼現現金流量預測分析，對其廠房及設備之賬面淨值作出若干數額之非現金減值。這將大
幅降低未來年度在本集團損益作出之折舊支出，因而令本集團之損益水平較接近其EBITDA
（即息稅折舊攤銷前盈利）。

財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本集團之營業額減少 6.2%。材料成本及勞工成本因銅等主要原材料價格上升及
中國勞工薪金水平上升而增加。整體而言，毛利率由二零一零年之8.1%下跌至二零一一年之
0.2%。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其內部所得現金流量、股東資金及銀行借貸為業務提供資金。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權益總額為611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999百萬港元）及負債淨額（貿易應付賬款、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計息借貸、應付
聯營公司款項、撥備、股東貸款減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707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673百萬港元），錄得負債權益比率（即負債淨額除以權益總額加負債淨額計算）為
54%（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0%）。

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為242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4百萬港元），其中
流動資產為522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8百萬港元），流動負債為 764百萬
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2百萬港元），而流動比率則為 0.68（二零一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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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包括現金及現金等值物為107百萬港元（二
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0百萬港元），其中1%為港元、54%為美元、44%為人民幣，而
1%為其他貨幣。

本集團之流動資產亦包括158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34百萬港元）作為其
客戶之貿易應收賬款。應收賬款週轉日減少至63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存貨減少至176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92百萬港元）。存貨週轉日為59日（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4日）。貿易應付賬
款亦由二零一零年之221百萬港元減少至174百萬港元。應付賬款週轉日約為64日（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1日）。

計息借貸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計息借貸如下：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於下列期限內支付之款項：
一年內 438,312 344,833
第二年 52,149 49,000

490,461 393,833

減：列為流動負債之部份 438,312 344,833

長期部份 52,149 49,000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元貸款佔計息借貸總額之10%（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2%），美元貸款佔計息借貸總額之39%（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4%），其餘51%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4%）為人民幣貸款。差不多所有計息借貸均以浮動息率計
息。董事會並無發現有重大之季節性借貸需求。

本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銀行融資以下列各項作為抵押：

(i) 本集團持有之若干樓宇及租賃土地；及

(ii) 指讓本集團一間附屬公司之貿易應收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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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產品銷售主要以美元為結算單位，而採購物料及支付經營開支則主要以美元、港元
及人民幣計值。本集團約44%之採購及81%之開支分別以人民幣計值。由於本集團由海外進
口大部份主要及重要原材料及機器，而該等原材料及機器並非以人民幣計值，故有助減低人
民幣升值所產生之整體影響。

目前，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作對沖用途之金融工具。然而，董事會日後將繼續監察外匯風
險，並考慮在需要時對沖該等風險，以盡量減低外匯風險。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除聯營公司外，本集團僱員人數約2,848名（二零一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5,082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總員工成本為247百萬港
元。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乃遵守所有司法權區之法例規定，僱員薪酬符合市場水平。僱員亦按
照個人表現及本集團業務業績而獲授酌情花紅。

本公司設有一項購股權計劃，以激勵及獎勵合資格參與者（包括本集團任何僱員）。於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根據該計劃授出而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現有購股權計劃之年期
為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採納當日起計十年，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屆滿。

本集團一貫鼓勵其附屬公司保送員工參加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相關之培訓課程或研討
會。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訂約但未撥備之資本承擔為8百萬港元（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百萬港元），及並無法定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36百萬港元）。所有該等資本承擔均與興建廠房及購買機器有關。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一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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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起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日）暫停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
股票必須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正之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
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滙中心26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確認，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
之企業管治守則，惟下文所述之偏離除外：

卓可風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此安排偏離企業管治守則條文A.2.1，該條文規定主席
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
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董事認為，現行安排將為本集團管理人員提供有力領導，有利業務更有效規劃。董事相信，
此舉對本公司之企業管治並無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董事會將進行定期檢討，並在必要時提出任何修訂建議，以確保遵守上市規則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條文。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七日採納與標準守則所訂標準同樣嚴格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本
公司操守守則（「本公司守則」），董事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日以上述同樣標準修訂該守則。

本公司經作出具體查詢後確認，董事會成員於二零一一年一直遵守本公司守則。本公司高級
管理人員因本身於本公司之職務而可能擁有未公開股價敏感資料，亦已經遵守本公司守則之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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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
員會主席在會計及相關財務管理方面具備上市規則所規定之合適專業資格及經驗。審核委員
會根據董事會採納之職權範圍履行之職責如下：

1. 審閱及監察本公司及本集團中期及年度業績及財務報表之完整性，並檢討重大財務報告
判斷；

2. 檢討及監察本公司之匯報、會計與財務政策及常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事宜；

3. 檢討本公司外聘核數師之委聘、續聘、退任、辭任或罷免，以及檢討其酬金及任期，討
論其審核計劃與範圍，監察外聘核數師之獨立性及審核過程成效是否符合標準，以及報
告外聘核數師提出之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其致董事會之管理層函件所述之事宜）、實行政
策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審核服務；

4. 直接向董事會作出報告；

5. 確保本集團專責企業管治功能之有關團隊能夠全面接觸委員會，以處理可能於企業管治
運作過程中產生之任何關注事宜；

6. 按董事會授權對本集團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系統之有效性進行年度檢討，並考慮主要內
部監控事宜調查之任何結果；及

7. 確保管理層已履行其責任，以達致有效之內部監控系統，包括資源、本集團員工之資歷
及經驗足夠。

於本公佈日期，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黃晉新先生（主席）、吳國英先生、梁樹堅先生、黃榮基
先生及向東先生。

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曾舉行兩次審核委員會會議，以審閱截至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財務業績及報告、二零
一二年之預算、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程序、關連人士交易、持續關連交易及須予披露交易、
專責企業管治功能團隊之角色及責任及所進行之工作，以及重選外聘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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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年度業績及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而
本集團已取得該會計師行對上述事項之同意。

董事會

於本末期業績公佈刊發當日，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彼等具備會計、製造、市場推廣、財
務、投資及法律專業之不同技術及經驗。董事會組成詳情如下：

董事姓名 職位

執行董事

卓可風先生 董事會及執行委員會主席兼行政總裁

廖偉安先生 執行委員會成員

非執行董事

鄧沃霖先生 薪酬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吳國英先生 審核委員會成員

向東先生 審核委員會成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樹堅先生 薪酬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成員

黃榮基先生 提名委員會主席、審核委員會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黃晉新先生 審核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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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登載年報

本公司二零一一年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一切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本公司網站 (www.
topsearch.com.hk)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com.hk)上登載。

致謝

對於全體管理人員及僱員對工作投入拼搏，以及業務夥伴及本公司股東之一直支持，本人謹
代表董事會致以謝意及衷心感激。

代表董事會
至卓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卓可風

香港，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卓可風先生及廖偉安先生、非執行董事鄧沃霖先生、吳國
英先生及向東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樹堅先生、黃榮基先生及黃晉新先生組成。


